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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 ]  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 /捐款门事件0, 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差异; 另一方面

也反映出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。在国内企业实力不断增强、社会责任意识日益被唤起的同时, 必须强化政府、

非政府组织、消费者、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主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推力 ,以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动力机制。

文章以此次地震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为切入点,分析了中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差异, 进而提出了完善中国企业社会责

任的一些设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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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四川汶川这场震撼中国的巨大地震灾难发

生后, 许多企业, 特别是中国本土企业积极斥巨资捐

款捐物,而一些在华投资的知名跨国公司及个别国

内企业,则因捐款与其实力不符、捐款不及时、不到

位而备受网络舆论的谴责, 从而引发轰动一时的

/捐款门 0事件。 /捐款门事件 0背后反映的是企业
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。

一 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

企业的社会责任,这一概念在 20世纪 20年代,

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而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, 诸如

贫富分化、社会贫困, 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等

而被广泛提出。 20世纪 80年代, 企业社会责任开

始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。 1996年 6月欧美的

商业组织及相关组织召开了制定企业社会责任规范

的初次会议。2000年 7月, 5全球契约6论坛第一次

高级别会议召开,参加会议的 50多个著名跨国公司

的代表承诺,在建立全球化市场的同时,要以 5全球
契约6为框架, 改善工人工作环境、提高环保水平。

2002年联合国正式推出5联合国全球协约6,协约共
有 9条原则,包括人权、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, 联合

国恳请公司对待其员工和供货商都要遵守其规定的

9条原则。

虽然, 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概

念,但是,理论界对社会责任的概念尚没有达成一

致。教科书上说的是 /采取行动的时候, 要关注自

己公司采取行动的影响, 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影

响。0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
为, 企业的责任仅限于经济方面, 企业介入社会和政

治领域会危及自由。弗里德曼有句名言: /企业就

是在遵循社会基本原则 (包括法定的和道义的 )的

同时赚取尽可能多的钱。0相反,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

另一批学者却主张,在我们的社会里,企业不可能处

于真空状态,企业的作用更宽泛, 应包括社会责任在

内。笔者认为,在现代社会企业规模、作用日趋扩大

的情况下,企业理所当然的承受这社会责任的期望,

但是企业绝对不可能真正承担起公众所期望的全部

社会责任
[ 1]
。因此, 笔者比较倾向于目前国际上普

遍认同的理念, 即: 企业社会责任 ( Cor- porate So-

cial Responsib ility, 简称 CSR)是指,在市场经济体制

下, 企业在创造利润, 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, 还要

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, 包括对自己的员工

负责,维护他们的利益; 对向它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供

应商负责;对自己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客户或消费

者负责;对由它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环境效果负责等

等。

二  /捐款门事件0始末及引起的反思

汶川地震发生后,举国上下在无比悲痛的同时,

不忘向灾区人民慷慨解囊, 纷纷捐款捐物。不少企



业,特别是中国本土企业, 纷纷以巨额捐助践行 /兼

济天下 0的传统观念, 极大彰显了儒家文化中重义

轻利的价值观念。这些在赈灾中表现积极、捐款较

多的本土企业得到公众的空前追捧。相比之下,一

些恪守西方商业伦理、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 (如可

口可乐、肯德基、麦当劳、诺基亚、LV、大金、宝洁、摩

托罗拉、三星、戴尔、IBM 等 )和个别国内企业, 则因

捐款较少、捐款不及时、捐款不到位而遭到网络舆论

的强烈抨击, 甚至其产品也遭到了消费者的抵制。

为何一向作为国际社会责任先行者和国内企业社会

责任推动者的跨国公司, 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推到风

口浪尖? 笔者认为,主要原因有三:

其一,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分歧,以及不同层次

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程度和履行机制的差异, 使得

不同企业基于自身不同经营理念及其所处的环境,

有所选择地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和程度。长期受西

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的跨国公司始终把经济和法律

责任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,而对伦理和道德责

任则只是适度履行, 通常以不影响其经济责任的履

行为限度。与之相反,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不

少本土企业,虽然一向在履行经济和法律责任方面

与跨国公司无法比拟,但在巨大灾难面前,他们却能

比跨国公司更好地履行各种伦理和道德责任, 从而

极大彰显了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
[ 2 ]
。

其二,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,其追求自身利益

最大化的本质决定了它一般不会去自觉自愿地承担

社会责任,除非该种行动能给自身带来利益。这意

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必须有外部力量的推动,

而且这种外部力量只有与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

动力形成良好的配合, 才能形成推动企业承担社会

责任的良好动力机制。在发达国家社会责任形象良

好的跨国公司为何到中国发生了变异? 这主要是因

为国内尚未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外部推动

力量, 特别是这些外部力量没能与企业内部力量形

成有效对接。

其三, 国民对外国跨国公司的捐赠数额期望值

过高,并且夹杂着较多的文化偏执。跨国公司社会

责任的概念广义上讲是指由三个概念共同构成的概

念框架:母国社会责任、东道国社会责任、国际社会

责任。跨国公司母国的社会责任是指其对总部所在

国的社会责任,由于跨国公司的特殊企业形式不可

能否认它的母国属性, 所以无论其经营的范围和导

向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, 在本国与一般企业社会责

任概念并无本质区别。跨国公司东道国的社会责任

是指跨国公司在总部以外其他国家版图内的社会责

任, 由于跨国公司的母国属性以及各东道国之间差

异巨大,因此这一概念应用于东道国会诱发一些特

殊的问题和反应, 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

展中东道国的社会责任。一般来讲, 母国社会责任

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框架内处于核心地位, 东道国

社会责任是母国社会责任的延伸, 它的辐射性不可

能超越母国社会责任, 是一种次要公司社会责任。

汶川地震是发生在中国的空前的自然灾害, 中国企

业在捐赠的参与度、热情度、数额等方面明显高于外

国公司,甚至双方对比会形成一个巨大的 /落差 0,
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三  从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看西方企业社会

责任

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西方社会, 早在概念 CSR

以前,人们已经认识到, 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企业

活动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,并产生不满。因此,为

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人民的生活环境以及长远利

益的人类,进行了劳工运动, 消费者运动,环保运动,

女权运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。企业社会责任理

论产生在美国,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 20世纪初对政

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如总统罗斯福极力主张通过

国家干预,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;总统肯尼迪

和尼克松总统提出了五个消费者权益 (人身安全

权, 了解权, 选择权, 意见受到尊重的请求权等权

利 )。以及这些运动与政府的答复保护企业利益相

关者有关的法律。这些法律,一方面,强制企业承担

社会责任;另一方面,为企业经营管理者考虑非股东

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, 并通过企业捐

赠税收优惠法规,以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,这有利

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
[ 3]
。如美国, 到 20世纪 90年

代后期,国家已经在公司法里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

任的内容;日本和德国也部分修改了公司法,以突出

保护利益相关者。这期间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

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:

(一 ) /经济责任观0阶段

持经济责任观点的人不在少数, 至今仍有很多

学者持此观点。典型代表是著名经济学家密尔顿 #

弗里德曼 (M. Friedman)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,

企业及其管理者只对股东负责, 企业并非社会道德

的承载者,只有个人才是道德约束的对象,他们认为

企业创造利润是存在的唯一目的。

(二 ) /公众责任观0阶段

持该观点者认为,企业的行为活动应与社会责

任及法律政策等保持一致。企业的行为应当与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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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保持一致,这里所说的公共准则不仅是指企业

应遵循的法律和规则, 还包括更广大范围内的诸如

公共意见等,如果企业的行为有悖于公共准则,那么

企业就须终止其行为以保护社会利益。但是, 该观

点对责任的合理范围未能做出明确界定。

(三 ) /社会责任感 0阶段
社会责任感即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

任,鼓励与支持企业成为道德行为者, 奉献于社会,

企业能够以个体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这个观点认

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为满足社会最低期望承担

义务, 而应是最大限度地为改善社会福利而采取的

积极的实实在在的行为。如 Ke ith Dav is和 Robert

B lomsto rm就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其决策者有

如他们对待自己的利益一样采取保护与促进社会福

利行动的义务。

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和理论的发展, 企业的

社会责任的实践也随之发展。早在 20世纪 90年

代,即 20年前,也有少数企业,如石油大亨洛克菲勒

和卡内基钢铁巨头,已经意识到这点的重要性,参与

了社会和慈善事业,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;在

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 在劳工运动, 社会责任运动

中,有关企业在国内通过改善工作条件,增加工资和

提供福利,如养老金保护; 在外部通过继续承担捐赠

或公益事业,以回报社会和公众。 20世纪 90年代,

一方面,在国际舞台, 一个大规模的企业社会责任运

动,形成以促进国际间合作的 CSR公司的模式, 如

在 1999年 1月, 联合国 /全球契约 0, 要求跨国公司
和民营企业在各自的受影响地区遵守、支持和实施

人权、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 10项基本原则。另一

方面, 许多知名的跨国公司,以加强自我意识的社会

责任, 必须制定代表自己的社会责任感,加上大量的

工业为基础,区域国家和国际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

织也形成了不同的 /外部0的社会责任行为守则 (高

达 400种 )。 2002年 2月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经济峰

会上, 有 36位 CEO宣扬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核心

业务与运作最重要的一部分,并呼吁企业履行其社

会责任。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的行为准则与企业形

象诉求,成为旨在塑造品牌形象的非价格竞争手段。

如今, 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已远超过慈善义举阶段,

并有专门的伦理官员、正式的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计

划、系统的项目设计、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完善的执行

程序与控制系统。财富杂志在对 1000家公司的调

查中发现, 95%的被调查者坚信在今后的几年中,他

们将必须采用更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行为以维持

他们的竞争优势。

四  关于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几点设想

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,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

展相对滞后,国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状况与

国外企业也存在不少差距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, 虽

然不少企业已经具备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实力, 但

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状况却不容乐观,这主要是因

为国内目前信息不完全、市场不统一、倡导企业社会

责任的氛围没有形成、行业自律缺乏、社会组织欠发

达、政府行政职能转变没到位以及法制不健全等因

素的普遍存在,从而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在

动力和约束机制尚未形成, 针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

的现状,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作进

一步的法律规制:

(一 )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主体地位。我

国现阶段规范企业行为的相关法律中,没有一部专

门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主体的法律。5全民所有制工

业企业6第 3条规定: /企业的根本任务是: 根据国

家计划和市场需求, 发展商品生产, 创造财富, 增加

积累,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。0

第 4条规定: /企业必须坚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
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,建设有理想、有

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职工队伍。0第 6条规定:

/实现资产增值, 依法缴纳税金、费用、利润。0从这
些原则性的条款可看出,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中心任

务是发展经济,而第 4条的规定只是为了迎合当时

的政治需要。 5企业法6、5个人独资企业法 6等法律

虽规定了企业的一些义务, 但并未明确规定企业承

担社会责任的义务。

新5公司法 6第 5条规定: /公司从事经营活动,

必须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,遵守社会公德,商业道德,

诚实守信,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,承担社会责

任。0第 5条首次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公司 (企业 )

的社会责任主体, 意味着我国立法对传统企业角色

定位的突破。这无疑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进

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。然而规制企业责

任的法律远不止 5公司法 6这一部法律, 但仅仅有

5公司法6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。

所以,笔者认为, 为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,

有必要在其他规制企业的法律中明确规定企业社会

责任的法律主体地位, 或者专门制定一部 5企业社
会法 6。通过制定企业社会法, 可以要求企业把信

息公开披露的内容由传统的财务性公开,扩大到包

括财务性公开和社会性公开在内的广泛内容。强化

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, 进一步完善职工代表参与

企业决策的机制, 同时积极鼓励非股东社会利益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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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参与企业决策。

(二 )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具体制度。虽

然,我国新5公司法6第 5条明确规定了公司 (企业 )

的社会责任主体地位, 但这一条对企业社会责任规

定得太过原则,缺乏可操作性, 往往在一些具体问题

上显得苍白无力。笔者认为,我们应该在彻底吃透

新 5公司法 6第 5条的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具体规定

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、性质、内容及企业不履行社会

责任的法律责任,并规定一系列的程序性制度,使企

业社会责任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和落实。我们可以借

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

引入其他相关制度,如欧洲的 /共同决定 0模式, 日

本的 /经济协调0模式,美国的 /利益相关者论0模式
等等, 促使企业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履行社会责

任
[ 4]
。

(三 )统一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。我国经

济法体系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内容分散在诸多

法律中,如 5公司法 6、5劳动法 6、5产品质量法 6、

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6、5环境保护法 6等。这些法律

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均从各自的立法目的出发,

规范之间缺乏统一性。为减少同一部门法内部的矛

盾,必须统一它们的价值取向, 即上述相关的法律制

度的价值取向必须统一地体现社会利益本位的观

念。

(四 )强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监督。法律

监督分为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。我国正处于社会主

义初级阶段,社会监督还处于自发与分散阶段,即使

有像新闻舆论这样有效的社会监督, 但由于其是事

后监督,总是在损失产生后才能获得救济,社会成本

太高
[ 5]
。因此, 我国当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主

要应依靠国家机关,在立法上加强与监督企业社会

责任相关的部门, 如工商、环保、质监等的监督权。

保障这些部门依法行使权力, 同时也应规定政府部

门不作为或监管不力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, 从外部

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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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 t:  The donationgate case in itia ted byW enchuan earthquake re flects som e facts. On the one hand, it show s d ifferences of

co rpo ra te soc ia l responsib ility betw een different corporations under d ifferen t cu ltura l backgrounds. On ano ther hand, it rev ea ls that

there is an imperfect corpo rate soc ia l responsib ility in Ch ina. Fo llow ing the enhanced streng th of dom estic enterprises and the aroused

consc iousness o f soc ia l responsib ility, it is necessary thatw em ust streng then the ex terna l driv ing force, from governmenta,l non- gov-

e rnm en tal org an izations, consum ers, pub lic and o the r stakeho lde rs, to force corporations fu lfills their soc ial responsib ility, in order to

form a good dynam icm echanism of corpo rate soc ia l responsib ility. Th is paper, using the ser ies of events caused by earthquakes as an

entry po in t, analyses the d ifference o f corpo rate socia l responsib ility betw een China and theW est and presents som e ideas abou t China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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